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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海口市市本级财政决算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

2022 年，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8.0 亿元，为预

算的 84.3%，下降 6.8%
1
。其中，税收收入 97.9 亿元，为预算的

86.8%，下降 3.4%；非税收入 20.1 亿元，为预算的 73.9%，下降

20.3%。

1.增值税预算数为 39.0 亿元，决算数为 27.3 亿元，为预算

的 70.1%，主要是落实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导致增值税减

少。

2.企业所得税预算数为 22.2 亿元，决算数为 21.4 亿元，为

预算的 96.1%。

3.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 9.4 亿元，决算数为 11.9 亿元，为

预算的 126.3%，主要是“双 15%”政策聚集效应带来个税。

4.城市维护建设税预算数为 13.6 亿元，决算数为 6.7 亿元，

为预算的49.1%，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均下降导致城建税减少。

5.房产税预算数为 4.3 亿元，决算数为 4.7 亿元，为预算的

111.2%。

6.印花税预算数为 3.7 亿元，决算数为 4.2 亿元，为预算的

1
与 2021 年决算数相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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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主要是大宗商品交易增多导致印花税增加。

7.城镇土地使用税预算数为 2.1 亿元，决算数为 1.8 亿元，

为预算的 83.2%，主要是 2022 年房地产企业销售房产情况较好，

持有土地减少，城镇土地使用税相应减少。

8.土地增值税预算数为 9.9 亿元，决算数为 11.5 亿元，为

预算的 116.0%，主要是加强土地增值税清算。

9.车船税预算数为 3.2 亿元，决算数为 3.1 亿元，为预算的

95.1%。

10.契税预算数为 5.2 亿元，决算数为 4.2 亿元，为预算的

79.5%，主要是受去年个人增量房集中缴纳契税较多，抬高同比

基数，加上 2022 年房屋权属转移减少的共同影响。

非税收入预算数为 27.2 亿元，决算数为 20.1 亿元，为决算

的 73.9%，下降 20.3%，主要是 2021 年同期闲置资产处置收入较

多抬高了同比基数，2022 年资产处置收入较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

2022 年，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7.4 亿元，为预

算的 106.8%。

从支出的具体科目看，部分科目支出与预算数有较大差异，

具体情况如下：

科学技术支出 3.9 亿元，为预算的 181.0%，主要是年中上

级下达海南科技馆建设项目资金 1.26 亿元。

卫生健康支出 17.4 亿元，为预算的 173.2%，主要是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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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预期疫情影响，年中上级下达疫情防控资金 6.4 亿元。

商业服务业支出 2.1 亿元，为预算的 165.8%，主要是年中

上级下达扩大消费工作项目资金 0.8 亿元，用于促消费财政奖补

资金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 亿元，为预算的 146.0%，主

要是年中追加西海岸生态整治与修复项目资金 0.4 亿元。

住房保障支出 4.7 亿元，为预算的 190.7%，主要是年中将

海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项目补贴 1.5 亿元据实转列本科

目支出。

其他支出 10.8 亿元，为预算的 246.7%，主要是年中接收省

级一般债券补助资金 5.5 亿元，用于我市项目前期土地要素保

障。

（三）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支决算

2022 年，我市收到上级补助收入 182.6 亿元，增长 49.2%。

其中，返还性收入 13.3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32.2 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7.1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78.4 亿元，增长

6.8%。其中，返还性支出 8.2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58.4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1.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说明

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1.8 亿元，为预算的

63.7%，增长 62.2%，债务转贷收入 114.2 亿元，转移性收入 53.6

亿元，收入总计 359.6 亿元。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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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6 亿元，为预算的 73.0%，增长 107.4%，债务还本支出 23.1

亿元，转移性支出 41.1 亿元，支出合计 342.8 亿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结转 16.8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说明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 亿元，为预算的 102.5%，

增长 35.1%，转移性收入 492 万元，收入总计 1.4 亿元。市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9 亿元，为预算的 97.8%，增长 55.5%，

转移性支出 0.5 亿元，支出总计 1.4 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为 0。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收入 1.4 亿元中，全部来自于

企业利润收入。其中，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缴 0.4 亿

元；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缴 0.3 亿元；海口市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上缴 0.3 亿元；其他国有企业上缴 0.4 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9 亿元中，一是资本性支出

0.8 亿元。其中，补充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资本金 0.2

亿元，用于开发法拍土地（汉能）前期、市江东新区金融中心项

目后续建设等；补充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金 0.1 亿

元，用于信托债权收购、企业改制等；补充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

0.5 亿元。二是其他支出 0.1 亿元,主要用于海口市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外派内设监事会、外部董事、国企改革等。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说明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7.9 亿元，为预算的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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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口径完成 104.8%。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0.9 亿元，

为预算的 19.7%，同口径完成 100.1%。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

行率偏低，主要是 2022 年预算执行过程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

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等四个险种由省级统收统支，不再在市县决算中反

映。当年结余 7 亿元，滚存结余 33.3 亿元。

五、“三公”经费支出汇总情况

2022 年，市本级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0.55 亿元，

较上年增加 0.20 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001 亿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53 亿元，公务接待费 0.02 亿元。

“三公”经费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0.03 亿元，主要是公安部

门在 2022 年接收了上级部门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报废大量老旧

公务用车并弥补车编，累计购买新能源车及执法执勤用车 45 辆，

该上级部门转移支付资金未纳入年初预算，导致执行数超年初预

算数。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22 年，市本级因公出国（境）费 0.001 亿元，较年初预

算数减少 0.02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年因公出国（境）组

团数 5 个、7 人次。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2 年，市本级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53 亿元（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14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3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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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初预算增加 0.07 亿元，较上年增加 0.20 亿元。主要原因一

是受疫情影响，执法单位及 120 急救业务大量增加，车辆出勤油

耗以及公务维护费增加。二是部门中央或省级部门年中追加转移

支付资金，针对公安执法部门因年久老化、故障率高、车况较差

等问题报废的公务车进行车辆弥补，用于购买特种技术用车和执

法执勤用车。

（三）公务接待费

2022年，市本级公务接待费0.02亿元，较年初预算减少0.02

亿元，较上年减少 0.01 亿元。主要是受 2022 年新冠疫情影响，

市本级发生的公务接待费相应减少。市本级全年国内公务接待批

次 335 批次、12278 人次。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海口市稳步推进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

管理，进一步将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增强财政管理和

决策的科学性，有效促进了预算执行进度的加快和财政资金使用

效能的提升。

（一）健全管理制度，打造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支撑基础

2022 年，出台《海口市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实施方案》（海

财绩〔2022〕1932 号）、《市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

（海财绩〔2022〕2629 号）、《区级财政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海财税〔2022〕3909 号）等系列文件，形成“立项有评估、

编制有目标、执行有监控、完成有评价、评价有反馈、反馈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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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绩效管理闭环系统。

（二）强化关键环节，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运行体系

一是依托信息系统，打造数字化预算绩效管理流程。2022

年海口市所有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100%全覆盖；绩效目标与

预算做到同步编制、同步审核、同步报人大审议、同步批复、同

步公开；市本级绩效运行监控覆盖所有项目支出，涉及资金约

377 亿元；87 个市级预算部门约 1680 个项目完成绩效自评，自

评完成率 100%，实现了“事前、事中、事后”绩效全覆盖。

二是聚焦重点领域，推进绩效管理提质扩围。2022 年对全

市 80 家市直部门开展了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考核。着

重调整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方式,优化绩效评价指标,指标

涵盖预算编制质量、预算执行管理、存量资金管理、三公经费管

理等。同时考核全流程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将信息技术作

为优化考核流程、节约考核成本、提高考核质效的重要手段。在

财政评价方面不断拓展评价深度和广度，2022 年财政重点评价

从一般公共预算项目向专项债券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PPP

项目拓展，选取 16 个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金额达 34 亿，

平均得分 88.41 分，最高分为 96 分，最低分为 79.7 分，绩效等

级为“优”的项目 5 个，占比 31.25%；绩效等级为“良”的项

目 10 个，占比 62.5%；绩效等级为“中”的项目 1 个，占比 6.25%。

（三）重视结果运用，建立全挂钩预算绩效管理应用机制

一是建立绩效评价结果通报机制，对排名靠前或靠后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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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给予表扬或提出整改要求。

二是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完善挂钩机制，

2023年预算编制中80家市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与

预算编制挂钩。

三是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政府考核挂钩机制，将市级部门和

区级绩效考核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和区级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

价指标体系。

七、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2022年，省财政厅转贷我市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11.03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4.8 亿元，专项债券 106.23 亿元。新增债券资金

主要用于封关运作、“六水共治”、自贸港重点园区、交通、教育、

卫生等领域基础设施，有力支持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发挥了

稳投资、促发展的积极作用。2022 年，我市到期地方政府债券

本息共计 109.86 亿元，其中：本金 79.52 亿元、利息 30.34 亿

元。每笔债券本息均已按时足额偿还省级，政府信用良好。截至

2022 年底，我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52.70 亿元，控制在省下达

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以内,债务总体风险安全可控。

2022 年，我市持续加强专项债支出管理工作，通过定期通

报、及时调整等措施，推动加快债券资金支出。同时，强化债券

资金绩效管理机制，明确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要求，推动提升债券资

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